
B7

2026 年

1 月 23 日

星期五

法
治

剧
焦

以法为尺

度量人生画卷
《时差一万公里》

主演： 罗 晋 任素汐 周 游

胡杏儿 王子川 孙安可

导演： 于小忱

编剧： 陈 琛 钟 濛 王庐璐

剧情简介：

曾经的财经主播张冉因不甘

海外的平凡生活， 手握一封国内

MCN 公司的 offer， 拉着丈夫付

玉东回国成为搞笑“网红”， 不

想博士学历的装修工丈夫竟先她

一步乘上风口， 成为创业公司的

“吉祥物 CEO”， 自此夫妻二人分

别开启戏谑的升级打怪之旅， 在

迷失中寻回初心与爱。

场景一

葛开阳回国后身无分文， 想到

父亲生前曾帮助过一工厂老板并留

有欠条。 他拿着欠条前往对方厂子

讨债， 却被对方借故拿走欠条并矢

口否认债务， 葛开阳因此陷入被

动。

问 1： 工厂老板的行为是否违

法？

答： 欠条作为债权凭证， 涉及

财产性利益。 若葛开阳持有的欠条

是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唯一证

明， 则该工厂老板骗取欠条的行为

将直接导致葛开阳无法替父亲实现

债权， 从而使得其财产性利益受

损。 这意味着该工厂老板通过欺骗

的方式非法取得了他人财产， 可能

被认定为诈骗罪。

根据《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规定， 诈骗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

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

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

问 2： 葛开阳还能要回欠款吗？

答： 葛开阳能否要回欠款， 关键

在于是否保留其他能够证实债权存在

的证据。

欠条虽是重要证据， 但并非唯一

凭证。 若葛开阳仍持有转账证明、 聊

天记录、 通话录音、 证人证言等材

料， 并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借款事

实， 即使没有欠条原件， 依然能通过

法律途径主张债权， 要回欠款。

场景二

为追讨债务， 葛开阳与好友陆

心颖到对方工厂门口拉设“欠债不

还， 生意要完” 的横幅， 联系媒体

报道， 并向周围路人和员工发放印

有“不要进这个黑心厂” 等内容的

传单。

问： 二人的讨债行为合法吗？

答： 虽说“欠债还钱， 天经地

义”， 但若采取非理性方式追债，

可能维权不成， 反而侵犯他人合法

权益， 得不偿失。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 民事主体

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

誉权。 剧中， 葛开阳和陆心颖在工厂

门口以拉设横幅、发传单、请媒体等方

式追讨债务， 内容带有明显的贬损性

质，可能导致对方工厂名誉受损，构成

名誉权侵权。此外，若二人的讨债行为

干扰了工厂正常经营或扰乱公共秩

序， 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根据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

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

研不能正常进行， 尚未造成严重损失

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

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场景三

付玉东与好友合伙创办了一家

化妆品公司。 公司以“付博士” 为

宣传点， 编造了一个产品故事： 付

太太是敏感肌， 恰巧付博士是化学

博士， 又在美国大型日化企业担任

首席研发官， 付博士决定带领企业

团队生产一款适合亚洲人肤质的明

星产品， 还特意安排演员假冒付太

太一起拍摄宣传片。 因该故事为不

实内容， 付玉东原本拒绝拍摄， 但

经不住压力， 最终同意了拍摄。

问 1： 该公司行为属于虚假宣

传吗？ 需要负什么法律责任？

答：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 经营者

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

质量、 性能、 用途、 有效期限等信

息， 应当真实、 全面， 不得作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反不正当

竞争法》 第九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

对其商品的性能、 功能、 质量、 销

售状况、 用户评价、 曾获荣誉等作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欺

骗、 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 剧

中， 该公司拍摄的“付博士” 宣传

片虚构研发背景、 假冒人物身份，

属于隐瞒事实真相， 以编造、 伪

造、 虚夸等手段所做的不实商业宣

传。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

十五条规定，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

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 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

易、 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

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的， 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 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

重的， 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 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

此外， 因虚假宣传给消费者造成

损害的， 还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若构成欺诈行为， 根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经

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

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

百元的， 为五百元。

问 2： 消费者如遭遇虚假宣传该

如何维权？

答： 若遇到虚假宣传， 消费者可

以采取以下措施维权：

直接与经营者或商家进行协商和

解；

协商不成的， 可请求消费者协会

或调解组织开展调解；

收集产品购买凭证、 虚假广告宣

传截图或视频、 产生的相应损害结果

等证据， 载明投诉要求、 理由及相关

事实依据等内容，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或有关行政部门进行投诉；

必要时可通过法律程序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追究经营者相应责任。

（来源： 杭州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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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时差一万公里》 聚焦一对夫妻的追梦历程， 曾经的财经主播张冉不甘

在海外过着平凡日子， 手握国内一家 MCN 公司的 offer 后， 便拉着丈夫付玉东回

国闯荡。 谁料， 身为博士却干着装修工的丈夫， 竟先她一步踩中风口， 摇身变成创

业公司的“吉祥物 CEO”。 自此， 夫妻二人各自踏上拼搏之路， 在一路的迷失与追

寻中， 重新拾回了初心与挚爱。 剧中涉及不少法律问题， 一起看剧学法吧。


